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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630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11月 24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地點：市政大樓 8 樓西南區本會委員會議室 

主席：陳兼副主任委員永仁代               彙整：陳福隆 

出席委員：(詳簽到表) 

列席單位人員：(詳簽到表) 

壹、確認上(629)次委員會議紀錄無修正事項，予以確定。 

貳、報告事項 

案由：有關本會終止受理審議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申請自

行劃定更新單元案件，提請  委員會議報告 
說明： 
一、關於更新單元審查程序，依據原「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第 15條第 2項規定「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應送經主管機關核轉

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之」。 
二、有關更新單元範圍劃定案件，依 97年 2月 20日本會第 579

次委員會議決議，在都市更新條例第 8條修法後，主管機關

確認負責審議之機構成立前，暫由本會委員組成初審小組進

行預審再提送委員會議確認。 
三、今「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5條刪除第 2項規定，已

於 100年 11月 10日府法 3字第 10033877800號函公告，得

簡化程序以專責單位完整受理民間自行申請都市更新單元

案，鑒此，提請大會報告自本會期即刻起終止受理該等申請

案件之審議。 
四、本會即刻起不受理審議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申請自行

劃定更新單元申請案件，包括： 
（一）對於已送件及經審議需再協調或補充資料者。 
（二）更新單元範圍劃定公告實施案，因後續執行需變更範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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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申請書內容者。 
五、本案向委員會報告說明後，將對上述申請案件退回市府。  

決議：本案洽悉。 

 
參、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 一 

案名：變更臺北市文山區華興段一小段 253地號等第一種商業區

（特）、第三種住宅區、市場用地及停車場用地為第一種商

業區（特）及第三種住宅區（特）細部計畫案 

一、 計畫範圍：文山區木柵路二段南側、興隆路四段之東西側，

鄰近木柵公園與明道國小，計畫面積3.52公頃。 

案情概要說明： 

二、 計畫緣起與目的：  

臺北市政府除配合中央政策對於弱勢市民提供租金及購

屋貸款利息補貼外，尚提供出租國民住宅戶及平價住宅供本

市弱勢民眾租住與借住，惟其數量與國際先進城市相較比例

仍有不足。經參考世界各國住宅政策與國內專家學者之建

議，本府逐步確立不再興建國民住宅出售，而以「住宅租賃

市場」滿足市民居住權之基本原則，並以供給面興辦公營住

宅與需求面辦理租金補貼並重之方式，推展本市住宅相關計

畫。 

未來除持續增加公營住宅之存量外，既有之平價住宅更

新亦是重要課題，其中安康平價住 宅完工於民國61 年，時至

今日因屋齡老舊及建物窳陋需修建改善，為提供較佳的居住

品質及改善社區與周遭地區的景觀風貌，故將該社區併同鄰

近低度利用之安康市場與停車場等市有土地，重新規劃並作

為本市公營住宅之示範型社區。 

三、 原都市計畫及土地使用現況 

（一） 安康平宅 

現為社會局管有，面積約2.9公頃。其建築於61 年起

興建，64至68年間完工啟用，共計64棟4層樓平宅(以樓梯

數計)。其住宅規格為12、14坪兩類，計有1,024個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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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00年4月30日止，入住總戶數為844戶，入住率達8成，

總人數2,680人。 

安 康 平宅 業 於 本 府 89 年 6 月 26 日 府都 四 字 第

8904521800號公告「劃定台北市都市更新地區案」內劃設

為更新地區。 

（二） 安康市場 

於民國74年完工，為傳統市場，原劃設攤位為64 攤，

地下室有汽車停車位32個。本市場已於95年12月15日停止

使用。目前經本府環保局重新整修後，作為文山區再生家

具展示拍賣場使用。 

（三） 公有停車場 

本計畫區東側之公有平面停車場目前共有93個小汽車

停車位，本府於92年10月1日委託民間機構經營，平日使

用率約有6至8成。 

四、 變更細部計畫內容： 

（一）變更細部計畫 
編
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 
（㎡） 

變更理由 

1 臺北市文山區華興段
一小段253 地號 

第一種商業區
(特)（原屬第
三種住宅區） 

第一種商
業區(特) 

1,511 推動本市
興建公營
住宅政
策，增加
住宅供
給，以滿

足市民基
本的居住
需求，並
提升生活
環境品
質。 

2 臺北市文山區華興段
一小段256、303、305 
地號及同區木柵段三

小段674-2 、675、
710、712及714 地號 

第三種住宅
區 

第三種住
宅區(特) 

24,240 

3 臺北市文山區華興段
一小段318 地號部分
土地 

第三種住宅
區 

第三種住
宅區(特) 

3,596 

4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段
三小段582、669 及
669-1地號 

停車場用地 第三種住
宅區(特) 

2,787 

5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段
三小段670 地號 

市場用地 第三種住
宅區(特) 

3,135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1.使用強度 

使用分區 原計畫 新計畫 變更理由 

第一種商業區（特） 
建蔽率  45% 
容積率 225% 

建蔽率  50% 
容積率 450% 

配合公營住宅政策，提
高土地利用效能，增加
公營住宅供給，調整建
蔽率與容積率。 

第三種住 宅區（特） 
建蔽率  45% 
容積率 225% 

建蔽率  50% 
容積率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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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管制 

（1）本計畫案內第三種住宅區（特）比照臺北市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三種住宅區規定辦理。 

（2）本計畫案內第一種商業區（特）比照臺北市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一種商業區規定辦理。惟第1 及第

2 層樓應作商業使用。 

（3）本計畫區之建築基地得放寬高度限制，但其建築物各

部分高度不得超過自該部分起量至面前道路中心線水

平距離之五倍。 

（4）本案不適用臺北市建築物增設室內公用停車空間獎

勵、都市更新及其他容積獎勵。 

（5）為增加公營住宅開發彈性與效益，本計畫區內建築基

地之容積得互為調派運用。 

（6）本計畫區開發時應考量地區停車需求，設置適當數量

之停車空間並開放部分作為公共使用。 

3.都市設計管制 

本計畫案內未來之開發建築須經「臺北市都市設計

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核

發建造執照。 

五、 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土地取得與預算編列 

本計畫案內土地權屬均為本市所有，其公營住宅之規

劃與興建，將由本府編列預算經費興闢。其總開發經費預

估約為新臺幣120億元。 

（二）開發方式 

本計畫區將先以華興段一小段318 地號部分土地、原

安康市場及停車場為第一期優先推動興建公營住宅，於

101年10月完成規劃設計及施工廠商招商作業，並預計於

104年6月興建完成。。 

六、 全案係市府100年9月27日府都規字第10035448700號公告公

開展覽並函送到會。 

七、 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計3件。 

八、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九、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7 條第1 項第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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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 本案第一期開發基地（文山區華興段一小段318、582、669、

669-1、及670地號等5筆土地）變更第三種住宅區、市場用地

及停車場用地為第三種住宅區（特）先予通過，建蔽率維持

45％，容積率最高450％，其餘土地使用項目、建築高度比、

前後院深度比、側院寬度、鄰幢間隔等悉依「臺北市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三種住宅區規定，案名併同修正。 

二、 其餘地區為使計畫更斟完善以及減少後續執行疑義，請都市

發展局補充公共設施之承載量及交通衝擊分析、全區都市設

計準則、整體開發計畫，並考量周圍街區共同開發的可行性

後，再提會審議。 

三、 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審決如後附綜理表。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綜理表 

案 名 
變更臺北市文山區華興段一小段 253 地號等第一種商業區
（特）、第三種住宅區、市場用地及停車場用地為第一種商業
區（特）及第三種住宅區（特）細部計畫案 

編 號 1 陳情人 張斌賢 君 
建 議 位 置 文山區華興段一小段 320地號 

陳 情 理 由 320 地號原為 D 基地 318 地號之法定空地，是否研議納入 D
基地開發。 

都市發展局
建 議 

一、 查本案D基地將來之開發建築範圍不含括320地號，故
其法定空地檢討亦不涉及320地號。 

二、 另320地號未位於本計畫範圍內，現況亦遭佔用，且未
來320地號之開發可與鄰近土地一併辦理都市更新等
事宜，故建議320地號不再納入本計畫範圍。 

委員會決議 依都市發展局建議辦理，不納入本計畫範圍。 
編 號 2 陳情人 張斌賢 君 
建 議 位 置 文山區華興段一小段 409、407地號 

陳 情 理 由 
D 基地旁邊未開闢計劃道 407 地號，是否在本次開發時，協
助開闢，因本計畫道路已規劃 30 年，社區居民進出道路僅
378巷不敷使用。 

都市發展局
建 議 

一、 查407地號並未位於本次計畫範圍內。 
二、 本案建議由本府採行政程序協助處理。 

委員會決議 陳情事項非屬審議範疇，採都市發展局建議由市府依行政程
序協助處理。 

編 號 3 陳情人 文山區明義里 高德四里長等 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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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位 置 文山區華興段一小段260地號等32筆土地及文山區華興段一
小段 252地號等 26筆土地 

陳 情 理 由 

依 100.09.27府都規字第 10035448700號公告公開展覽「
變更臺北市文山區華興段一小段 253 地號等第一種商業區（
特）、第三種住宅區、市場用地及停車場用地為第一種商業區
（特）及第三種住宅區（特）細部計畫案」之計畫書內容，
劃定範圍僅納市有土地，並未考量緊鄰同一街廓之私有土地
之整體環境改善問題，為創造安全舒適的居住環境，建議緊
鄰劃定範圍之同一街廓土地（編號 B、C、H、F）等，應納
計畫整體規劃。 

本次陳情緊鄰編號 B、C之同一街廓內土地（文山區華興
段一小段 260 等 32 筆土地及文山區華興段一小段 252 等 26
筆土地），現況 大抵為四、五樓之低樓層建築物，部分建物經
擴建道路就地整建後，亟需進行更新重建。近來已由熱心居
民發起都市更新整合作業中，於閱覽本次都市計畫變更內容
，期使本區環境改造能繼續推行，並與完工後公營住宅合為
一整體環境，特提出以下陳情意見： 
一、 為求開發建築基地之完整性，建議陳情土地納 B、C基

地整體考量：陳情土地扣除安康社區土地（為 303、253
地號）後呈 L 型基地，受限基地深度，難完善規劃。 

二、 為求土地開發之公平性，建議容積率同編號 B、C基地
變更為 450％：陳情土地使用分區同為住三及商一特（
原住三），現況大抵為四、五樓之低樓層建築物，亟需
進行更新，俾與未來公營住宅社區，形成完整的居住
環境。 

三、 為能繼續推行本案更新重建，建議陳情土地以都市計
畫專案變更方式辦理更新重建時，排除開發強度達一
坪換一坪後，雖未達開發強度 2 倍法定容積上限，將
不得再給予額外獎勵容積之限制，以符合原住戶的期
望 

委員會決議 

一、 本案第一期開發基地（文山區華興段一小段318、582、
669、669-1、及670地號等5筆土地）變更第三種住宅
區、市場用地及停車場用地為第三種住宅區（特）先
予通過，建蔽率維持45％，容積率最高450％，其餘土
地使用項目、建築高度比、前後院深度比、側院寬度、
鄰幢間隔等悉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
第三種住宅區規定，案名併同修正。 

二、 其餘地區為使計畫更斟完善以及減少後續執行疑義，
請都市發展局補充公共設施之承載量及交通衝擊分
析、全區都市設計準則、整體開發計畫，並考量周圍
街區共同開發的可行性後，再提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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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二 

案名：修訂臺北市萬華區萬大段一小段 291-3、359 地號等 2 筆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暨劃定臺北市文山區萬慶段一小段 345、
346地號等 2筆土地為容積調派接受區細部計畫案案 

一、計畫緣起： 
案情概要說明： 

（一）93 年 9 月 21 日府都規字第 09319100500 號公告實施「修

訂臺北市萬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內，將萬

華區東園街交通部公路局第二辦公處部分土地及相鄰土地

（萬大段一小段 291-3、359、360 及 360-1 等地號）變更

原第三種住宅區為公園用地（即萬華 411 號公園），面積約

2,262 平方公尺，其中除萬大段一小段 360、360-1 地號等

2 筆土地為私有外，其餘萬大段一小段 291-3、359 地號等

2 筆係為國有土地（面積約 2,148 平方公尺）。 
（二）有關該 2 筆國有土地之取得，該計畫規定原可建築容積調

派至該公園用地北側交通部公路總局所管有的機關用地

（萬大段一小段 290-1 及 291-2 等地號）內，該機關用地

之容積率配合由 225％調整為 300％，交通部公 路總局則將

該 2 筆公園用地移轉登記為臺北市所有，俾設置咖蚋地方

文化中心。 
（三）惟經國有財產局及市府再作檢討，本案萬大段一小段

291-3、359 地號等 2 筆國有土地依細部計畫通盤檢討規

定，將容積移至萬大段一小段 290-1 及 291-2 地號土地

後，仍剩餘 121 平方公尺土地面積之容積尚未移出（依 99
年公告土地現值計算）。 

（四）本案計畫書敘明符合內政部 98 年 6 月 10 日台內營字第

0980805096 號函釋示（略以）：「國有土地如經管理機關及

財政部與當地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充分協調溝通雙方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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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都市計畫變更程序將部分國有土地由低價值變更為高

價值使用，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之 1 規定及行政院秘書

長 94 年 12 月 14 日院臺財字第 0940051723 號函示意

旨，另將部分國有公共設施用地所有權提供或捐贈予當地

地方政府，在充分保障國家資產價值前提下，既可落實使

用者負擔、受益者付費之公平原則，並可共創雙贏，應屬

適法」。 
（五）另計畫書亦敘明，國有財產局已於 99 年 7 月 14 日以台財

產局改字第 09900208421 號函同意本案萬大段一小段

291-3、359地號 2 筆國有土地剩餘未移出 121 平方公尺土

地面積（依 99年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容積，再移轉至該

局指定之容積接受基地後，則依都市計畫法第27 條之1 規
定將該等國有土地所有權捐贈予本市。 

（六）案經市府都市發展局 100 年 2 月 23 日召開會議結論，確

定「本市文山區萬慶段一小段 345、346 地號等 2 筆土地」

作為本案接受基地，爰辦理本計畫變更。 
二、計畫區位置與面積： 
（一）本案容積送出基地： 

本市萬華區萬大段一小段 291-3、359 地號 2 筆土地，計畫

區面積 2,148平方公尺，使用分區為公園用地。 
（二）本案容積接受基地 

本市文山區萬慶段一小段 345、346 地號 2 筆土地，計畫

區面積 2,554平方公尺，使用分區為「第 參種商業區（依都

市計畫說明書圖規定辦理，始得作第參種商業區使用）（原

屬第參種住宅區）」。 
三、修訂計畫內容 
（一）修訂萬大段一小段 291-3、359 地號公園用地原第三種住宅

區容積調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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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促使萬大段一小段 291-3、359 地號公園用地順利完成

國有地捐贈程序及公園用地之闢用，該土地原第三種住 宅

區容積調派至萬大段一小段 290-1 及 291-2 地號土地

後，未用畢之 121 平方公尺土地（依 99年公告土地現值

計算）之容積，得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計算

方式，再調派至本市文山區萬慶段國有財產局管有土地

（萬慶段一小段 345、346 地號）。 
2.該公園用地之容積全數移出後，土地應無償捐贈登記予本

市（事業及財務計畫）。 
（二）劃定文山區萬慶段一小段 345、346 地號為容積調派接受基

地。該容積調派接受基地須提出建築計畫，經本市都市設

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得核發建造

執造。 
四、本案係市府 100年 9月 30日府都規字第 10035445303號函送

到會，自 100年 10月 1日起公開展覽 30天。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六、申請單位：臺北市政府。 
七、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27 條之 1。 
決議： 
一、本案除以下事項應予修正外，其餘依市府所送計畫書通過。 
二、應修正事項包括： 
（一）計畫書第 1頁法源依據，請刪除「都市計畫法第 27條之 1」。 
（二）計畫書第 8 頁事業及財務計畫，萬大段一小段 360、360-1

地號非屬本細部計畫範圍，不應於本計畫內規範其土地取

得方式（徵購），請予刪除。 
（三）本案容積送出基地及容積接受基地之計畫圖（圖一、圖三），

請標示出計畫區周邊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及用地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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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三 

案名：變更臺北市南港區南港段一小段720 地號等103筆土地第三

種住宅區為第三種住宅區（特）細部計畫案 

一、 計畫範圍：位於南港 路一段以北、興東街以西、新民街以南，

鄰近南港經貿園區及南港捷運站及南港火車站，計畫面積

9,219平方公尺。 

案情概要說明： 

二、 計畫緣起與目的： 

本計畫區內建物老舊寙陋，於91年10月28日經本府公告

劃定為更新地區，但由於面積廣且區內所有權人數眾多，現

況使用容積高，改建誘因不足，迄今仍無法順利重建。故依

本府100年9月20日公告「修訂臺北市老舊中低層建築社區辦

理都市更新擴大協助專案計畫」，爭取本專案相關容積獎勵。 

三、 原都市計畫及土地使用現況 

（四） 原都市計畫 

本案屬「修訂臺 北市南港經貿園區部分住宅區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規定案」計畫範圍內，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 宅

區，建蔽率45％，容積率225％。 

（五） 土地使用現況 

本計畫區內建物以住宅使用為主，僅沿街一樓有零星

商業使用，區內建築物多為三至五層 樓鋼筋混凝土及加強

磚造建築，使用年限多已逾30年；另基地內四樓建築計27

戶，五樓建築計48戶，四五樓建築佔總戶數126 戶近六成

比例。 

四、 變更細部計畫內容： 

（一）變更土地使用分區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 變更理由 

新民街以

南、興東街

以西、南港

路一段以北 

第三種

住宅區 

第三種住

宅區(特) 

9,219 配合「修訂臺北市老舊

中低層建築社區辦理都

市更新擴大協助專案計

畫」，變更原計畫內容。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1.使用強度 

使用分區 原計畫 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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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住宅區（特） 建蔽率45% 

容積率225% 

建蔽率45% 

容積率225% 

2.使用管制 

本計畫之使用比照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

例第三種住宅區之使用組別。 

3.本計畫區得適用100年9月20日公告之「修訂臺北市老舊

中低層建築社區辦理都市更新擴大協助專案計畫」之

容積獎勵。本計畫區總容積上限不得超過建築基地2倍

法定容積。 

4.本計畫區獎勵容積核給額度，依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

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及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審議結果辦理。 

五、 全案係市府100年10月17日府都規字第10037067100號公告公

開展覽並函送到會。 

六、 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計0件。 

七、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八、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7 條第1 項第4 款。 

決議： 
一、 本案得適用臺北市政府 100 年 9 月 20 日公告「修訂臺北市

老舊中低層建築社區辦理都市更新擴大協助專案計畫」。至

於得申請適用之容積獎勵項目及額度，請 臺北市都市設計

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

理審議會審

二、 市府都市更新處依「修訂臺北市老舊中低層建築社區辦理都

市更新擴大協助專案計畫」辦理相關申請案件一年後，應由

市府向本委員會提出該專案獎勵所增加之容積對地區交通

衝擊評估報告。 

查本案時就其環境貢獻度、社經環境條件、開

發影響等整體審視。 

三、 本案除以下內容應再作修正與增列外，其餘依計畫書內容及

會議初研意見回復表通過。 

（一） 請於計畫書第1頁加列申請人，並於「壹、計畫緣起」

內補充敘明專案適用對象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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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變更案若無法依「修訂臺北市老舊中低層建築社區

辦理都市更新擴大協助專案計畫」規定時程申請建照

及開工，則其回復原都市計畫之處理方式，請將市府

100年9月20日公告之申請人「承諾與實踐」內容，載

明於計畫書第15頁拾壹、其他項內；並請確實載明本

申請人與未來辦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者之關係及

其權利義務。 

（三） 本計畫書第11頁捌之二係有關土地使用管制之規定，

請刪除（五）之1.建築設計內容（與第14頁四之（一）

重覆），並刪除2.「承諾與實踐」（已於前項第15頁載

明）。 

 

肆、散會（11：40） 

 

  


